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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301060000C10508225690-1.docx、301060000C10508225690-2.docx、301

060000C10508225690-3.docx)

主旨：檢送「專業爆竹煙火之舞臺煙火施放申請說明」、修正「

專業爆竹煙火之舞臺煙火施放申請書及報請備查陳報書範

例」及修正「免報請備查施放之舞臺煙火運出陳報書範例

」各1份，相關表件自105年7月1日起實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相關文號：本部102年12月27日內授消字第10208260212號

函及105年1月11日內授消字第1040824368號函(諒達)。

二、依據本部104年12月28日召開「申辦舞臺煙火施放案件法

令適用疑義研商會議」紀錄「陸、議題」決議三辦理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星際舞台特效工程有限公司、宏益舞台特效有限公司、博鈞煙火特效科技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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